· 评估项目名称：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瀛海镇YZ00-0803-0015地块（经开区国际人才社区3号地块）项目物业服务费用评估
· 委托方：
北京海创英才安居置业有限公司
· 评估单位：
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 评估报告出具日期：
2026年4月10日
· 评估报告编号：
康正评字2025-1-0845-F02WYFW6号
目  录
1评估声明


5一、委托方、评估机构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5二、评估目的：


6三、评估对象和范围


7四、评估原则


7五、评估依据


9六、评估基准日和有效期


9七、评估方法


9八、评估工作实施过程


10九、评估结论及争议说明


11十、评估限定条件


12十一、评估作业日期


12十二、评估报告日期


12十三、评估人员名单


12十四、评估专家声明


13十五、评估机构及评估专家签章


14评估报告附件：




评估声明

一、评估单位在执行本次物业服务费用评估业务中，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料由委托方提供并经其签章确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由委托方负责，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评估单位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评估单位出具的评估报告，没有以预先设定的标准作为评估结论。

五、评估单位依照《北京市物业服务费用评估规范（试行）》（京物评协发[2019]11号）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评估报告。

六、评估单位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的使用者应当充分关注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七、本评估报告及其所披露的评估结论仅限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仅在评估结论使用有限期限内使用，因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与评估单位无关。
物业服务费用评估报告摘要

我司接受 北京海创英才安居置业有限公司 委托，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698号）、《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住宅物业服务标准》（DB11/T751-2025）等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规定，依照评估程序，独立、客观、公正地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瀛海镇YZ00-0803-0015地块（经开区国际人才社区3号地块）项目的物业费用标准进行了评估。

1.委托方：
北京海创英才安居置业有限公司 
2.评估目的：

按照约定的物业服务标准，参照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独立、客观、公正地评估物业项目的物业服务费用。

3.评估对象

3.1地名核准名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瀛海镇YZ00-0803-0015地块（经开区国际人才社区3号地块）项目 

3.2 项目四至：
东至 瀛祥路 
南至 瀛瑞街 

西至 瀛坤路 
北至 绿化用地、北京汇瀛恒业集团有限公司 
3.3 项目物业服务标准：《住宅物业服务标准》（DB11/T751-2025）中  二  级标准。

4.评估基准日和有效期：

4.1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物业服务费用评估基准日为  2025年12月1日  
4.2评估报告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有效使用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贰年，即在 2025年12月1日 至 2027年11月30日 内有效。

5评估方法：

根据委托方与受托方签署的物业服务费用评估委托协议的约定，本次物业服务费用评估工作的评估方法主要有：

5.1成本费用法；

5.2市场比较法；

5.3其他  无  。

6.评估结论：

在评估过程中，参照《北京市物业服务费用评估规范（试行）》（京物评协发[2019]11号）要求，我司组织相关物业管理行业专家对评估项目，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具体包括：

6.1制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方案；

6.2核验委托单位提供的评估资料，并留存经委托方确认的项目相关评估资料复印件；

6.3实地踏勘评估项目；

6.4根据评估项目的特点，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查与征询；

6.5其他评估工作中包括的必要程序。

得出以下结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瀛海镇YZ00-0803-0015地块（经开区国际人才社区3号地块）项目在评估基准日 2025年12月1日 的物业服务费用市场总价（含基础服务和运营服务）为：￥， 6,076,597.80元/年；项目物业服务费用收费标准测算如下：
	物业类型
	收费面积
（㎡）
	全年费用
（元/年）
	收费标准
（元/㎡·月）

	住宅
	66,940.31 
	4,659,045.58
	5.80

	商业
	2,662.15 
	251,732.90
	7.88

	戊类库房
	1451.61
	17,419.32
	1.00

	物业类型
	收费面积
（个）
	全年费用
（元/年）
	收费标准
（元/个·月）

	车库
	638
	1,148,400.00
	150.00


以上内容摘自费用评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费用评估报告书全文。

评估专家签字： 
评估机构人员签字：                                  
           评估机构名称：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0日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瀛海镇YZ00-0803-0015地块（经开区国际人才社区3号地块）项目物业服务费用评估报告
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住宅物业服务标准》（DB11/T751-2025）等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的规定，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对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瀛海镇YZ00-0803-0015地块（经开区国际人才社区3号地块）项目物业服务费用标准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一、委托方、评估机构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方

委托方：北京海创英才安居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400MA7E4TXA5Y
（二）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6722616974K     

（三）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

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应为业务约定书约定的使用者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国家有关部门、有关监管机构。
二、评估目的：

按照物业服务标准的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参照评估基准日市场价格评估测算物业服务项目物业服务费用标准。
三、评估对象和范围

（一）评估对象：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瀛海镇YZ00-0803-0015地块（经开区国际人才社区3号地块）项目
（二）评估范围：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瀛海镇YZ00-0803-0015地块（经开区国际人才社区3号地块）项目的物业服务费用 

（三）基本情况如下：

1. 项目名称：亦嘉麒麟赋C区

2. 类型：住宅、商业、车库

3. 项目四至

东至：瀛祥路 

南至：瀛瑞街 

西至：瀛坤路 

北至：绿化用地、北京汇瀛恒业集团有限公司
4. 综合容积率2.4、绿化率为30.14%、建筑密度25.17%、户数638户。
5. 面积分解：本项目分东西两个院，占地面积 29546.998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3682.75平方米。其中地上总建筑面积70912.79平方米（住宅建筑面积66940.31平方米，商业用房建筑面积2662.15平方米，配套公共服务设施建筑面积585.14平方米，其他建筑面积725.19平方米），地下总建筑面积32769.96平方米。
四、评估原则

（一）委托方确定评估项目物业服务标准原则

物业服务费用评估以委托方选择确定的评估项目物业服务事项和标准为前提。

（二）合法原则

委托方在选择确定评估项目的物业服务事项和标准时，评估人员在进行评估时，都应以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前提。

（三）评估基准日原则

评估结果应当是评估项目在确定的评估基准日测算的物业服务费用客观合理价格。
五、评估依据

（一）主要法律法规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1997]第92号；
2.《物业管理条例》（2003年6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79号公布，根据2007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04号《国务院关于修改〈物业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一次修订，根据2016年2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66号《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根据2018年3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自2018年3月19日起施行）
4.《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十五届]第24号（2020年3月27日北京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根据2024年3月29日北京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北京市机动车停车条例〉等二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自2024年3月29日起施行）;

5．《住宅物业服务标准》（DB11/T751-2025）
6.《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3]1864号；
7.《<物业服务定价成本监审办法（试行）>的通知》发改价格〔2007〕2285号；
8.《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关于印发<北京市住宅物业服务项目清单>的通知》京建发〔2021〕232号；
9.《北京市物业服务费用评估测算规范（试行）》京物评协发[2019]11号 。
 （二）委托方提供的有关材料

1.《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大不动产权第0013904号]复印件；

2.《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3规自（开）乡建字0001号] 复印件；

3.《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2023）施（经）建字0179号] 复印件；
4. 项目物业管理区域概况；
5. 项目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清单；
6. 项目物业服务项目和等级标准；
7. 评估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评估人员及评估机构收集的有关材料 
1．现场踏勘资料；

2．市场调查资料。
六、评估基准日和有效期

本评估结论仅在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基准日有效，有效使用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贰年，即在2025年12月1日至2027年11月30日。
七、评估方法

运用运营成本法为主导、市场比较法为参考，对评估项目的物业服务费用进行评估。

参考当期公布的物业服务成本价格，分项评估物业服务成本的构成单项，物业服务成本包括以下内容：

1.  管理服务人员的工资、社会保险和按规定提取的福利费等；

2.  物业公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的日常运行、维护费用
3.  物业管理区域清洁卫生费用；

4.  物业管理区域绿化养护费用；

5.  物业管理区域秩序维护费用；

6.  办公费用；

7.  物业服务企业固定资产折旧；

8.  物业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备及公众责任保险费用；

9.  经业主同意的其他费用。

汇总物业服务成本的构成单项评估数据，根据物业服务行业合理利润计算出评估项目的物业服务费用评估结果。
八、评估工作实施过程

	序号
	时间
	工作内容

	1
	2025.11.13
	接受评估委托，明确评估事项

	2
	2025.11.17
	拟定评估作业方案

	3
	2025.11.19
	搜集整理同类项目资料

	4
	2025.11.26
	委托方提交项目资料

	5
	2025.12.1
	实地查勘评估项目

	6
	2025.12.3
	评估人员进行评估，确定评估结果

	7
	2026.1.15
	撰写评估报告

	8
	2026.4.10
	评估资料归档


九、评估结论及争议说明
（一）评估结论

在评估测算过程中，我司组织相关物业管理行业专家对评估项目，履行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具体包括:

1. 制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方案;

2. 核验委托单位提供的评估资料，并留存经委托方确认的项目相关评估资料复印件;

3. 实地踏勘评估项目;

4. 根据评估项目的特点，进行必要的市场调查与征询;
5. 其他评估工作中包括的必要程序。
得出以下结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瀛海镇YZ00-0803-0015地块（经开区国际人才社区3号地块）项目在评估基准日 2025年12月1日 的物业服务费用市场总价为：￥， 6,076,597.80元/年。项目物业服务费用收费标准测算如下：
	物业类型
	收费面积
（㎡）
	全年费用
（元/年）
	收费标准
（元/㎡·月）

	住宅
	66,940.31 
	4,659,045.58
	5.80

	商业
	2,662.15 
	251,732.90
	7.88

	戊类库房
	1451.61
	17,419.32
	1.00

	物业类型
	收费面积
（个）
	全年费用
（元/年）
	收费标准
（元/个·月）

	车库
	638
	1,148,400.00
	150.00


（二）评估过程中有关的争议：■无  □有

（三）争议说明：无
十、评估限定条件

评估报告的分析和结论是在恪守独立、客观、公正原则基础上形成的，仅在本评估报告设定的评估假设和限定条件下成立。

1. 根据委托方提供用于支持评估目的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及结论，委托方对所提供的评估对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有效性承担责任。

2. 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以继续使用为假设前提，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评估价格的影响。

3. 评估结论是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及特定物业服务标准下的费用进行分析、估算而发表的专业意见，评估结论受委托方提供的物业服务标准限制。

4. 国家及地方现行法律、法规、财政政策、行业的经济环境、经济条件、市场情况不会有重大变化。

5. 无其他不可抗拒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十一、评估作业日期

根据委托方与评估单位签订的物业服务费用评估测算委托合同，评估单位于2025年11月13日至2026年4月10日进行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庄新城瀛海镇YZ00-0803-0015地块（经开区国际人才社区3号地块）项目的物业服务费用评估测算。
十二、评估报告日期

本评估测算报告的报告日期为2026年4月10日
十三、评估人员名单

（一）评估专家名单

李家伟        叶  凌
 （二）评估机构人员名单

常  畅        许皓源
十四、评估专家声明

1、本评估报告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评估单位自己公正的专业的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它是以有关资料的真实可靠为基础，并受到本评估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定条件限制。

2、评估单位在评估工作中保持了评估的独立性，与本评估项目及有关当事人没有利害关系。

3、评估单位是参照《北京市物业服务费用评估测算规范(试行)》

（京物评协发[2019]11号）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评估报告。

4、本次评估工作过程及结论，未受到外界干扰。
十五、评估机构及评估专家签章
评估专家签字：
评估机构人员签字：
评估机构（盖章）：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日
评估报告附件：
附件一 物业服务费用测算技术报告

附件二 北京市《住宅物业服务标准》服务标准
附件三《不动产权证书》[京（2023）大不动产权第0013904号]复印件
附件四《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2023规自（开）乡建字0001号]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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